
 

聊城大学考点(考点代码 3771)全体考生： 

2019 年聊城大学硕士研究生考点考试地点设在聊城大学东校区 2 号教学楼,请于 12

月 21 日下午 2:30-4:30，根据准考证上注明的每一场考场号来查询自己每场考试所在楼

层与位置,现场不提供座位号查询(考前半小时在每个考场门口公布座位号)。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4 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http://yz.chsi.cn）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

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本人《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请没有下载打印准考证的考生尽快登录自行下载打印。 

《刑法修正案（九）》已实施，作弊将入刑，公安人员将在考点驻点，请各位考生

自律！请认真学习以下附件内容，诚信考试，文明考试，祝全体考生取得优异成绩！ 

  

聊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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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考试时间与地点 

 

日   期 2018 年 12 月 22 日 2018 年 12 月 23 日 

上   午 

8：30-11：30 

思想政治理论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8：30-11：30 

业务课一 

下   午 
14：00-17：00 

外    语 

14：00-17：00 

业务课二 

地   点 聊城大学东校区 2 号教学楼 

  

附件 2：聊城大学东校区到达 2 号教学楼(考试地点)路线图 

http://yz.chsi.cn/


 

 

 

附件 3：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场分布图 

考试地点：东校区 2 号教学楼 考场位于 2-7 层（括号内为教室号） 

一层：考务办公室 

 楼梯    楼梯 考务办公室(101) 楼梯 

考生休息室    门厅     

二层：1-12考场（教室门牌号）  

 楼梯 5、6(209) 3、4(205) 楼梯 1、2(201) 楼梯 

7、8(214) 9、10(210)   门厅 11、12(202)  

三层：13-24考场（教室门牌号）  

 楼梯 17、18(309) 15、16(307) 楼梯 13、14(301) 楼梯 

19、20(314) 21、22(310)    23、24(302)  

四层：25-36考场（教室门牌号）  

 楼梯 29、30(409) 27、28(405) 楼梯 25、26(401) 楼梯 

31、32(418) 33、34(416) 35、36(412)      

五层：37-48考场（教室门牌号）  

 楼梯 41、42(509) 39、40(505) 楼梯 37、38(501) 楼梯 

43、44(518) 45、46(516) 47、48(512)     

六层：49-60考场（教室门牌号）  

 楼梯 53、54(609) 51、52(605) 楼梯 49、50(601) 楼梯 

 (617) 55、56(614) 57、58(610) 59、60(606)    

七层：61-67考场（教室门牌号）  

 楼梯 65、66(709) 63、64(705) 楼梯 61、62(701)  

(714) 67(710) (708) (704)    

 

注意：四场考试不在同一考场，请注意查询考场所在楼层与位置。 



 

 

附件 4：作弊已入刑，解读《刑法修正案（九）》 

 

考试作弊已入刑，请自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通过，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一、将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纳入刑

法范畴 

【条文】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在法律规

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

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解读】新的修正案不仅规定考试作弊行为本身要受到刑罚处罚，还将组织作弊、

帮助作弊的行为入刑，这意味着只要为作弊者提供帮助，都将构成犯罪，并且对此类犯

罪行为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惩罚力度明显提升。 

对于在作弊手段中常见的替考行为，在现行刑法中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照并定罪

量刑，长期以来处罚偏轻。然而，根据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

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即替考中的替

考人和被替考人均构成犯罪，都要受到刑罚处罚。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也会遭受开除公

职或解除劳动合同等行政、民事活动领域中的不利后果。 

二、加重对非法出售、提供或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条文】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

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解读】在考试组织过程中，考生报名考试信息中包含了部分不宜公开的个人信息，

因此，考试组织机构在合理使用考生信息的同时也必须做好考生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

但一些培训机构利用各种手段非法获取考生信息以谋取暴利，严重扰乱考试秩序、侵犯

考生个人利益的行为将受到刑罚处罚。 

相较于之前，本修正案加重了对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窃取公民

个人信息的惩处力度。其中量刑最高的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调整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新增对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替考行为的处罚措施 

【条文】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在依照国家规定

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

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解读】身份证明是个人向社会和有关部门证明自己身份的信用保证，是构建互信

关系的载体，是有关部门提供管理与服务的依据。与之前刑法仅处罚伪造、变造居民身

份证行为不同，本次刑法修正案增加惩处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所有可以用于证

明身份的证件的行为。这也为惩处用虚假信息报名考试、替考等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

依据。 

四、加大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等作弊器材的行为的惩处力度 

【条文】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修改为：“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解读】近年来，少数非法助考利益集团利用窃听、窃照等专用器材，以及网络、

无线传输等途径组织考试作弊，危害了考试的公平与安全。 

新的刑法修正案细化了专用间谍器材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名称，并且在原来的

量刑基础上，增加到最高可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对于打击非

法助考团伙，维护考试公平又是一件有力的武器。 

【结语】刑法修正案（九）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在此，我们真诚提醒准备参加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必须了解刑法修正案中新增的这些涉及考试工作的条款，

知晓违反这些规定将导致的严重后果，在报名和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过程中，诚

信应考，避免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受到处罚。 

 

附件 5：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摘要）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摘要） 

第二章 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

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

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

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

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

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三）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第七条 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下列行

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

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五）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

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其他考生合法

权益的行为； 

（四）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五）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

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当次考试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

考试的。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其当次

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

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者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作弊行为的。 

 

 

 

 



 

附件 6：考场规则 

考 场 规 则 

一、考生应当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

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相关工作地点的秩序。 

二、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应当主动配

合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核查、安全检查和随身物品检查等。 

三、考生只准携带规定的考试用品（如黑色字迹签字笔、铅笔、橡皮、绘图仪器等）

或招生单位在准考证上注明的所需携带的用具。不得携带任何书刊、报纸、稿纸、图片、

资料、具有通讯功能的工具（如手机、照相设备、扫描设备等）或者有存储、编程、查

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 

考生在考场内不得传递文具、用品等。 

四、考生入场后，对号入座，将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放在桌子左上角以便核验。

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领到答题卡、答题纸、试卷后，

应当在指定位置和规定的时间内准确清楚地填涂姓名、考生编号等信息，考生将条形码

在试卷上取下后粘贴至答题卡指定位置。凡漏贴条形码、漏填（涂）、错填（涂）或者

字迹不清的答卷将影响评卷结果，责任由考生自负。 

遇试卷、答题卡、答题纸等分发错误及试卷字迹不清、漏印、重印、缺页等问题，

可举手询问；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五、开考信号发出后，考生方可开始答题。 

六、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

于当科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考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试机构规定

的区域逗留或者交谈。 

七、考生应当在答题纸的密封线以外或者答题卡规定的区域答题。不得用规定以外

的笔和纸答题，写在草稿纸或者规定区域以外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在答卷、答题卡上

做任何标记。答题过程中只能用同一类型和颜色字迹的笔。 

八、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

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者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试题、答案或

者交换试卷、答题卡、答题纸，不准将试卷、答卷、答题卡或者草稿纸带出考场。 

九、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应当立即停止答题并停笔。 

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的试卷和答题卡放在桌上，由监考员逐一收取。自命题科目，由

考生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或者答卷）装入原试卷袋内并密封。经监考员逐个核查

无误后，方可逐一离开考场。 

十、考生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等行为的，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执行，并将记入国

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等追究法律责任。  

 

附件 7：聊城大学考点公告 

一、关于设立举报电话与举报信箱的说明 

为了加强对我校研究生入学考试工作的管理，保证考试工作能够公平、公正地进行，

维护广大考生的利益和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信誉，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我校在考

试期间设立了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现公布如下：举报电话：8239256（考试期间）、8239182

（其它时间），举报信箱：jw＠lcu.edu.cn。欢迎广大考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实事求是

地举报在考试中违纪的考生、监考员和工作人员。 

二、考点警示 



 

1.本考点考场全为国家标准化考场，每个设有高分辨率摄像头与拾音器，考点配备

手机屏蔽仪、无线耳机探测仪、金属探测仪、数字信号干扰仪、身份证鉴别仪、指纹识

别仪，考点配有全频段无线信号测向车与警用车，对考点外围三公里内所有无线信号发

射源进行精确定位与处理，请自律！ 

2.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违纪、作弊考生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

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其他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

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教育考试机构按照作弊行为记录并向有关单位公开其个人

基本信息,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请自律！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考试作弊将入刑，请自律！ 

三、考点服务提示： 

①考场配有挂钟，时间仅供参考，以哨声信号为准； 

②请核对所在考场与准考证标注的考场是否一致； 

③不许带入考场的物品一律放在物品存放处，开考后发现带入手机，无论开机与否

均按违规处理； 

④将试题、答题卡、答题纸、草稿纸带出考场者，将按作弊处理； 

⑤考试作弊将入刑，请各位考生自律； 

⑥统考试题做在答题卡上，自命题科目做到答题纸上；在草稿纸上答题无效； 

⑦答题过程中，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 

⑧考试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考场，如离开考场必须交卷，且不许以任何理由再

返回考场，请提前做好准备。 

⑨下一场考试换考场，请同学们提前查看考场，不要走错。 

⑩下午的考试时间是 2：00 开始，不是 2：30，迟到 15 分钟不得入场。 

四、考试关键时间点： 

①8：00（13：30）第一次哨声，考生入场； 

②8：30（14：00）第二次哨声，考试开始； 

③8：45（14：15）迟到 15 分钟的考生不得入场； 

④11：00（16：30）考生可以交卷； 

⑤11：15（16：45）第三次哨声，考试结束还有 15 分钟； 

⑥11：30（17：00）第四次哨声，考试结束。 


